
拟认定工伤人员情况的公示

（2022）2号 

拟认定工伤人员情况（10人）
1.张凯，男，1999年3月出生，系乌鲁木齐安达鑫博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新疆兵团印刷厂印刷工。张凯于2022年1月19日凌晨1时30分许，在兵团印刷厂一楼印刷车间清理印刷机卡纸工作后，从设备台阶上踩空后跌落，致右脚崴伤。事后由同事搀扶回宿舍休息，自行冰敷受伤脚面。后因疼痛，于1月23日前往兵团医院就诊，诊断为：右第五跖骨骨折。
乌鲁木齐安达鑫博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2月8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张凯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2.华野，男，1992年11月出生，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办公厅工作人员，于2021年被派驻49团9连“访惠聚”工作队。华野于2021年5月5日12时30分许与“访惠聚”工作队成员一同在49团9连东莞A区18号楼1单元2楼走访入户过程中，不慎踩空，摔下楼梯。后感到腰部疼痛难忍，无法站立，随即到49团医院就诊，诊断为：急性腰扭伤。后进行了保守性治疗。5月11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治疗，经X光片单角度拍摄检查无大碍，需卧床休息。其遵医嘱静养后，腰痛缓解。后因仍然疼痛于2021年6月7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就诊，诊断为：1.腰椎间盘突出L4/5、L5/S1，2.双侧腰椎峡部裂L5。6月11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腰椎峡部裂（腰5、双侧），2.腰椎不稳定。为进一步明确受伤部位，2022年2月16日经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对其病案和相关影像资料综合判定：华野在2021年5月11日、6月8日、6月9日、6月15日的X光片和CT片显示其腰椎均无水肿或其他因外伤而引起的症状，因此专家组鉴定意见为：华野的双侧腰5峡部裂与2021年5月5日急性腰扭伤无关联。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审议，认为华野受伤部位为其首次就医诊断：急性腰扭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办公厅于2021年12月6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2月14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华野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3.闫文革，男，1972年2月出生，系兵团乌鲁木齐监狱警察。闫文革于2022年1月14日11时30分许接到前往五家渠医院执行工作任务的安排，乘坐单位警车于11时50分许在北京北路迎宾路-宣人墩三队行驶至S114线以北200米处右转弯处与同方向行驶的一辆私家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致警车随车人员闫文革、桑茂龙、热比克提·阿不力孜3人受伤。经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市区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定闫文革无责任。随即被送往新疆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就诊，诊断为：1.闭合性胸部损伤[S29.901]左侧多发肋骨骨折（3-9肋）[S22.301]右侧第3肋骨骨折 胸骨骨折[S22.201]，2.胸椎骨折（2-6、8椎体），3.前纵膈血肿。
兵团乌鲁木齐监狱于2022年2月11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2月14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闫文革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4.桑茂龙，男，1992年8月出生，系兵团乌鲁木齐监狱警察。桑茂龙于2022年1月14日11时30分许接到前往五家渠医院执行工作任务的安排，乘坐单位警车于11时50分许在北京北路迎宾路-宣人墩三队行驶至S114线以北200米处右转弯处与同方向行驶的一辆私家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致警车随车人员闫文革、桑茂龙、热比克提·阿不力孜3人受伤。经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市区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定桑茂龙无责任。随即前往新疆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就诊，诊断为：1.头部外伤，2.多处软组织损伤。
兵团乌鲁木齐监狱于2022年2月11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2月14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桑茂龙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5.热比克提·阿不力孜，男，1992年1月出生，系兵团乌鲁木齐监狱警察。热比克提·阿不力孜于2022年1月14日11时30分许接到前往五家渠医院执行工作任务的安排，乘坐单位警车于11时50分许在北京北路迎宾路-宣人墩三队行驶至S114线以北200米处右转弯处与同方向行驶的一辆私家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致警车随车人员闫文革、桑茂龙、热比克提·阿不力孜3人受伤。经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新市区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定热比克提·阿不力孜无责任。随即前往新疆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就诊，诊断为：1.创伤性轻型颅脑损伤[S06.903],2.闭合性胸部外伤，3.全身多处软组织伤。
兵团乌鲁木齐监狱于2022年2月11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2月14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热比克提·阿不力孜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6.龚有远，男，1966年12月出生，系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班长。龚有远于2021年12月26日14时30分许在车间包装（袋装水泥）工段装车时，因接包不及时，致水泥袋砸到其左腿上而受伤。随即送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股骨髁骨骨折（内侧髁），2.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3.左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4.左膝内侧半月板损伤，5.左膝关节多处损伤。于2021年12月31日前往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住院诊治，诊断为：1.左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2.左膝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3.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损伤，4.左膝股骨内髁骨折。
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1月24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2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龚有远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7.杨静，女，1990年1月出生，系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操作工。杨静于2021年9月27日20时20分许在公司灌装一号线罐装室内操作灌装机时，因灌装链道上的瓶子倾倒卡住，伸手取卡住的瓶子时用力过猛，被卡住的瓶子随即裂开而被割伤右手腕。随即被送到玛纳斯县人民医院包扎处理，后被送往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上肢损伤，2.前臂指屈肌腱损伤，3.开放性前臂损伤，4.前臂屈肌损伤，5.前臂尺动脉损伤，6.前臂尺神经损伤。
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2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杨静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bookmark: _GoBack]8.陈海亮，男，1963年3月出生，系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操作工。陈海亮于2021年8月9日11时许在玛纳斯县乌伊路51号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酿酒四车间进行发酵罐清洗消毒作业时，用高空车处理K57发酵罐流出的碱液后下梯时因地面湿滑造成梯架侧滑，其左小腿碰至发酵罐底座致左小腿左侧受伤。随即被送往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诊治，诊断为：1.下肢损伤，2.腓骨骨折。
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27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陈海亮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9.图尔荪·艾麦提，男，1966年4月出生，系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图尔荪·艾麦提于2021年10月15日17时许前往疏附县布拉克苏乡卫生院签订合同后，下楼梯时不慎踩空跌落台阶，造成左脚受伤。于2021年10月21日前往喀什达瓦骨科医拍片检查，后因达瓦骨科医院条件所限，于10月22日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医院诊治，诊断为：1.左足第2-5跖骨骨折，2.左足骰骨内前缘骨折。
新疆华世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05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2月11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图尔荪·艾麦提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10.张福明，男，1962年2月出生，系新疆九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承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五一农场临空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五一街（奋进路-八钢路）项目的临时用工人员。张福明于2021年10月29日23时许，在东坪大道与五一街交汇处k+580段作业左幅路槽非机动车道处指挥铲车倒料时，由于夜间工作天黑视力受限，不慎踩上没有盖好的井盖（塑料质地），掉入窨井致伤。随即被送往昌吉州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胸部损伤；2.右侧肋骨骨折。
张福明于2021年11月12日向十二师工伤与劳动能力鉴定办公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2年1月14日将申报材料补齐。经2022年2月17日十二师人社局工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认为张福明受伤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拟认定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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